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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捌、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

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後應回饋之公園用地，將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核

定發布實施後半年內進行簡易綠化，更新事業計畫審核通過後 5 年內完

成開闢，並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相關規定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新北市

政府。 

 

 

 


